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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泛 海 国 际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代号: 129) 
 

 
提名委员会之职权范围 

经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采纳 
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修订 

 
 
成员 
 
1. 提名委员会（「委员会」）由董事会委任及多数委员会成员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至

少一名成员为不同性别。会议法定人数须为两名成员。 
 

2. 委员会主席须为董事会主席或为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并由董事会委任。 
 
出席会议 
 
3. 出席人员一般包括委员会成员。在适当情况下董事、行政人员及其他人士亦或会受

邀出席全部或任何部分会议。 
 

4. 委员会秘书须由公司秘书（「秘书」）出任。秘书或（倘其缺席）其代表或任何一名

成员须出任委员会会议秘书。 
 
会议次数 
 
5. 每年须召开不少于一次会议。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均可不时召开会议。 
  
会议通告 
 
6. 会议通告须于会议召开至少三天前送交予委员会全体成员。 
 
职权 
 
7. 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履行任何事宜，并有权向任何雇员索取任何

所需资料，而所有雇员须按照委员会提出之任何要求予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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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寻求外界之法律意见或其他独立专业意见，并在其认为有需要

之情况下邀请具备相关经验及专业知识之外界人士出席会议，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职责 
 
9. 委员会须具备以下职责︰ 

 
(a) 至少每年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包括技能、知识、经验方面及多元

化概况），协助董事会编制董事会技能表，并就任何为配合本公司的公司策略

而拟对董事会作出的变动提出建议； 
 

(b) 物色具备合适资格可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人士，并挑选提名有关人士出任董事或

就此向董事会提供意见； 
 

(c) 评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 
 

(d) 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总裁）继任计划向董事会

 提出建议； 
 

(e)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考虑因素，检讨及评估各董

事对董事会投入之时间及贡献，以及董事能否有效履行其职责； 
 

(f) 支持定期评估董事会表现； 
 

(g) 定期检讨本公司之董事提名政策及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并就任何拟修订向

董事会作出建议；及 
 

(h) 不时履行任何其他职责和职能。 
 
汇报程序 
 
10. 秘书应将委员会之会议记录及报告发送予全体董事会成员传阅。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注：本职权范围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义，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 仅供识别 

 


